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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，通过市级、省级和国家三级核查。

第二条 项目范围

柘城县。

第三条 经费及支付

1.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 681000 元整（大写：陆拾捌万壹仟圆整）。

2.合同签订后采购人向中标（成交）单位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60%

作为预付款，经验收合格后一次性付清剩余款项。

第四条 项目履行期限及地点

1.项目履行期限：合同签订后 6 个月内完成，并通过市级、省级

和国家三级核查合格；

2.项目地点：柘城县。

第五条 基本要求

1.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，乙方应履行合同所规定的任务，按时完

成并交付项目成果。

2.为保证应交付成果的质量，乙方应向甲方提供参加任务工作人

员情况及分工，乙方参加的主要工作人员须与甲方协商。乙方应保证

其主要工作人员的稳定性。

3.本合同规定的任务未经甲方书面同意，不得转包和分包。

第六条 成果交付

1.项目完成后，乙方应向甲方交付变更调查成果，成果符合国家

和省级变更调查技术要求，提交内容包括：最终变更调查数据库，各

类统计表格、报告，土地利用现状分幅图 VTM 格式和 JPG 格式各一套，












